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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订JT/T 4123-1982(船用甲板机械 系缆绞盘》。

本标准与」T/T 4123-198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增加了一章“标记”，并将最后一章修改为“标志、包
、运输和贮存卜对绞盘公称负载的分档及性能参数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强度要求”一章和“材料”一装

章

本标准由全国内河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BTS/TC130)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长江船舶设计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易翔、柯小杰、陈丰。

本标准1982年3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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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甲板机械 系缆绞盘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电动或液压驱动的系缆绞盘(以下简称绞盘)的型式、标记、设计、结构、原动机等

方面的基本要求，并对试验、验收、备品、附件、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船舶绞缆用的电动或液压驱动的绞盘，对特种船舶的绞盘除符合本标准各项规定外，

还应符合船舶建造规范中有关的具体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893造船及海上结构物 甲板机械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93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绞盘公称负载nominal load

    在绞盘卷绕单层绳索的条件下，绞盘以公称系缆速度系缆时，在绳索进人绞盘处测得的最大拉力，
kNo

3.2公称系缆速度 nominal speed
    绞盘承受绞盘公称负载时能保持的最大速度，m/mino

4 基本 型式

绞盘的基本型式按其安装方式不同，划分为以下三种(见图1):

O

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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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型:绞缆筒与原动机安装在同一层甲板上。

— B型:绞缆筒安装在甲板上，原动机倒挂在甲板下。

- C型:绞缆筒和原动机分别安装在两层甲板上，中间用传动轴相联结。

5 标记

5.1 标记的组成

公称规格(见5.2)

型式代号(见4)

绞盘机种代号厅”驱动型式代针Y
                        一 ti

:电动

:液压

:手动

5.2 公称规格
    绞盘公称规格用绞盘公称负载、公称系缆速度及绞缆筒直径来表示。

5.3 标记示例
    电机驱动，绞盘负载为50kN，公称系缆速度为18m/min,绞缆筒直径为0500= 的A型绞盘:
      DJA一50 x 18/0500

‘ 基本设计准则

6.1 额定工况

    绞盘能在绞盘公称负载作用下，以公称系缆速度连续工作30mino

6.1.1 绞盘公称负载
    绞盘公称负载分为5kN,lOkN,20kN,30kN,50kN,70kN,100kN,125kN等。

6.1.2 公称系缆速度
    本标准规定绞盘公称负载为20kN以上的绞盘公称系缆速度有三个系列，以满足不同的要求。

    对应每档绞盘公称负载的公称系缆速度详见表1，需要时可设计更高的公称系缆速度。

                                表1 系缆绞盘性能参数表

序号
绞盘公称负载

    (0)

公称系缆速度

  (m/而o)

缆绳最小拉断负载

      (kN)

绞缆筒直径(推荐值)

        (mm)

1 5 巧 15 250

2 10 15 30 25目

3 20 9 12 18 印 300

4 so 9 12 18 oo 350

5 50 9 12 18 150 450

6 70 9 12 15 210 500

7 100 9 12 15 300 550

8 125 9 12 巧 375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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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过载性能
    绞盘应在125%的绞盘公称负载作用下连续工作5min，此时不规定收缆速度。

6.3 收空缆速度
    绞盘收空缆的速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当采用三速电动机时，绞盘收空缆的速度应不小于公称系缆速度的二倍;
    b)当采用双速、单速电动机或液压驱动时，绞盘收空缆速度等于其公称系缆速度;

    c)对于绞盘负载小于20kN的绞盘，其收空缆速度不作规定。

6.4 缆绳最小拉断负载
    无论使用何种材质及型号的缆绳，其最小拉断负载不得小于绞盘负载的三倍。

6.5 绞缆筒直径
    绞缆筒直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a)绳索采用圆股钢丝绳时，绞缆筒直径不得小于钢丝绳直径的16倍;
    b)绳索采用聚醋或聚酞胺时，绞缆筒直径不得小于纤维索直径的六倍;

    c)绳索采用聚丙烯时，绞缆筒直径不得小于纤维索直径的四倍。

6.6 强度要求
6.6.1 绞盘各部分均应有足够的强度，并要考虑到承受波浪冲击的可能。
6.6.2 当绞盘以绞盘公称负载工作时，传动部分零件的应力必须在材料屈服极限的40%以下。当原
动机发出最大转矩时传动部分零件的应力在材料屈服极限的95%以下。

7 性能参数

绞盘性能参数列于表 to

8 结构要求

8.1 绞缆筒

    绞缆筒的工作表面可以是平滑的，也可以是有沿绞盘纵向分布的凸筋的，用以增加对缆索的摩擦

力。

8.2 人力驱动装置

    设置人力驱动装置的绞盘，人力驱动时原动机应能与绞盘脱开。

8.3 中间传动轴
    C型绞盘从原动机输出轴端至绞盘轴输人轴端的联接至少有一处装有非刚性联接元件。

8.4 安全和保护装置
8.4.1电动绞盘必须设置应急切断开关及应急接通开关。开关标志要明显，并要位于靠近绞盘便于操

作的地方。按动应急切断开关后即能切断动力源，使原动机控制制动器制动。当电路过载保护动作后，
按动应急接通开关能使电路强迫接通。

8.4.2绞盘电气设备或液压装置必须设置失电失压及过载保护装置。

8.4.3 有人力驱动装置的绞盘必须设置防止手柄倒转的机构。
8.4.4 外露的齿轮及高速旋转联轴器必须配有罩壳。

8.5控制器的操作方向
    控制器操作方向与绞盘转向间的关系应有明显的标志说明。

8.6 防水

    电气设备及敷线应符合中国船级社制定的《钢质海船人级及建造规范》、《钢质内河船舶人级与建造
规范》中有关的防水要求。

8.7 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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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纹盘各个润滑表面应保证在绞盘向任何方向倾斜150以下时能得到良好润滑。
8.7.2各个润滑加油点均应便于接近检查及加注滑油或滑脂。
8.8 防蚀、涂漆要求

    为适应于船舶工作条件，绞盘制造时应仔细清理零件内外表面并涂以抗蚀涂料。推荐安装后进行

第二次涂漆。减速箱内表面应涂以耐油涂漆。

， 原动机的基本要求

9.1 原动机

    原动机必须具有足够的功率，满足绞盘的各项性能要求。原动机应能逆转。
9.2 原动机制动器

    原动机停止转动时以及电源或其他动力源突然中断时，原动机即自动被控制制动器制动，其制动力

矩足以支持绞盘负载的1.5倍。

9.3 电动绞盘

    采用带电磁制动器的船用起重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选用三速电动机，中速级(八极)为额定

档;也可采用双速电机，高速级(四极)为额定档。对于轻型绞盘或绞盘公称负载不大于20kN的小型绞
盘，也可采用单速电机。

    额定电压原则上采用380V.
    额定频率原则上采用501izo

    电动机工作制为短时工作制，对于三速电机，其中速级(八极)30min，高速级(四极)l0min，低速级
(16极或24极)5min;对于双速电机，其高速级(四极)30min，低速级(12极)l0min。电动机与其配套电器

的工作制必须相符合，并满足船用起重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和船用电器的有关标准。对于轻型绞盘，也
可采用其他带电磁制动器的起重电机，但其电机及配套主令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6o
9.4 液压绞盘

    系缆绞盘的液压驱动装置由液压马达、减速箱等部分组成，它必须满足绞盘的性能。液压设备必须
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此外还有下列要求:

    a)液压驱动装置必须具备可逆转性和可变速性，对仅能单向绞收缆绳的绞盘必须在绞盘上作出明
显的转向标志及说明。

    b)液压系统应满足船用环境的要求。

10 试验方法和验收规则

10.1绞盘应在船舶检验部门监督下进行试验。

10.2绞盘的配套件必须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并经船舶检验部门认可。
10.3每台绞盘制造完工后应进行整机空载运转试验和整机负载试验。试验时必须是绞盘整机，包括

原动机及机械部分。电气控制部分、液压泵及有关液压元件可借用工厂试验台设备。
    试验合格后提供试验记录及合格证书。

10.3.1 整机空载运转试验

    a)电动绞盘以高速档正、倒车空载连续运转各15min,累计30min。在高速档运转30min内，作25次

起动。其他档次正、倒车各运转5mino
    液压绞盘进行正、倒车空载连续全速运转1h，试验时正、倒车每隔3一4min变换一次。
    试验时检查原动机及各零部件运转是否正常，应无漏油、无异常发热，无敲击等异常声响。

    检查电机及其它电气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不少于2Md1。记录电动机启动及工作电流、温升、电压、
转速;油马达转速、油压、油温;连接处油密情况，轴承温升。

    b)试验应急切断和应急接通电路装置动作可靠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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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整机 负载试驻

    工厂首制产品必须做整机负载试验。成批生产时，经船检部门同意，该项试验可以抽检或增减试验

项目及内容。

    a)绞盘在工厂试验台以公称系缆速度，在绞盘负载下进行30min负载试验。

    b)绞盘以125%的绞盘负载连续运转5min，此时不规定速度，但电机要用额定档。
    。)以150%的绞盘静止负载作用于静止绞盘上10min,绞盘不应当发生旋转及其他损坏。对于液压

绞盘允许略有转动，但每分钟放出的缆索不大于0.2一0.3m.
    试验时检查并记录绞盘工作是否正常。检查过载保护和调载保护的可靠性，测量并记录各种负载

下电动机电流、温升、电压、转速;油马达油压、油温;公称系缆速度。

10.3.3试验后检查
    上述试验结束后，检查底座及连接螺栓应无松动和永久变形。拆开检查减速箱(齿轮或蜗轮蜗杆

等)，绞盘轴及轴承，开式齿轮齿面等不得有妨碍实际使用的缺陷(上述零件中除齿轮齿面外，其他零件

如在试验中未发现异常时可以不拆检)。

10.4装船试验

10.4.1外观检查
    装船试验前，应检查绞盘整机安装的完整性、电源连接的正确性以及绞盘所有润滑点是否已注人足

够量的滑油或滑脂。对液压绞盘，还应检查液压油滤器清洁情况。

10.4.2 空载运转试验

    外观检查合格后在船舶供电条件下进行空载运转试验。其试验项目，检查及记录内容符合10.3.1

规定。如有人力系缆装置应检查能否正常工作。

11 备品、附件

n.1 备品

    、)油封圈

    b)润滑油杯

    c)电机和电气备品

    d)液压元件:

      油泵主轴用油封

      油马达主轴用油封

n.2附件

    a)加润滑脂的工具一个。

    b)拆装用特殊工具一套。

各种一套

各种一只，总数不少于三只

不少于船舶规范中有关电机及电气备件备品的规定

每种规格各一套

每种规格各一套

12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2.1每台系缆绞盘应在明显处装钉铭牌，其内容至少包括:
    a)产品名称及标记;

    b)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c)绞盘公称负载，kN;

    d)公称系缆速度，m/min;

    e)质量;

    f)船检部门检验钢印;

    9)出厂编号;
    h)出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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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绞盘各零部件的包装应可靠，装箱应牢固。对于液压绞盘，应对清洗干净后的油口、管路及附件
进行封堵。

12.3产品运输过程中应固定，并具有防腐蚀、防潮等措施。

12.4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处。




